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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乃召 通讯员 马超

为应对“用工荒”，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通过互联

网从外地“抢人”，并远程签订电子劳动合同或提前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这一过程往往会造成签订劳

动合同时间与实际用工时间不一致，从而导致劳资纠

纷。近日，杭州市上城区仲裁委员会裁决了这样一起

劳动纠纷。

去年2月，上城区某公司通过网络面试的形式，与外

省的陈某签订电子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21年2

月22日至2023年2月21日，月工资为6000元，同时约定

陈某于3月1日到公司上班。但受疫情影响，陈某直到同

年5月10日才正式报到。

今年4月20日，公司因经营不善欲注销，提出与陈某

终止劳动合同。公司认为，陈某是去年5月10日才上班

的，按此计算，同意向陈某支付1个月工资6000元的终止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而陈某则认为，经济补偿年限应从劳

动合同签订之日，即2021年2月22日算起，上述经济补偿

不够。

双方就此争议协商未果，陈某遂向上城区劳动人事

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合法有效，并要求公司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计

9000元。

仲裁委员会认为，本案中陈某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情

形，据此应当确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

但是，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劳动关系的建立是两个概

念，劳动关系的确立是以实际用工为前提，劳动合同订立

时间并不等同于劳动关系建立的时间。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10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

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本案中，陈某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21年2

月22日，而“用工之日”应当为陈某实际到公司上班之日，

即2021年5月10日。因此，截至2022年4月20日，陈某

在该公司的工作时间为6个月以上不满1年。根据劳动合

同法，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

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6个月以上不满1年

的，按1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

的经济补偿。

最终，上城区仲裁委员会裁决，杭州上城某公司向陈

某支付1个月工资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000元。

通讯员 刘竹柯君

继父去世，继女有权分遗产吗？日前，玉环市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涉及亲生孩子和继子女的继承纠

纷案件。

1988年，玉玉父母离婚，4岁的她随母亲共同生

活。其父大川后来与阿英结缘，阿英带着和前夫所生的

女儿佳佳，与大川组成了新家庭。2002年，两人的小女

儿环环出生。

今年初，大川不幸离世，留下一套与阿英共有的房

产和8万余元退休金。

“我是婚生女，享有法定继承权，阿英却一直把钱攥

在自己手里。”无奈之下，玉玉将阿英作为被告，以同父

异母的妹妹环环为第三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得大川

遗产的三分之一份额。

法院审理过程中，佳佳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

她认为自己虽非大川亲生，但十几岁就随母亲跟大川一

起生活，其与继父感情深厚，跟亲生女儿无异，也应享有

继承权。

承办法官与佳佳沟通后得知，佳佳其实并非真的想

让母亲阿英向自己实际交付继父的部分遗产，只是想以

自己的继承权给50多岁的母亲争取更多经济利益，以保

障其今后养老。“爸（大川）妈关系很好的，他突然走了，

家里少了顶梁柱，妈妈年纪也大了，今后经济压力很大，

希望法院在分配遗产时予以考虑。”佳佳说。

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是身为继女的佳佳是否享有

继承权。

民法典明确规定，配偶、子女、父母是第一顺序的继

承人，而子女又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阿英作为大川的配偶，玉玉、环环作为大川的亲生

女儿，3人享有继承权理所应当。而作为继女的佳佳能

否继承大川的部分遗产，这取决于大川与佳佳是否建立

起抚养关系。

庭审过程中，佳佳向法院提交了她中小学就学的证

明、其与继父的合影照片等证据，证明从小学开始就随

母亲跟继父一起生活，感情较为深厚。大川去世后，她

以长女身份为其操办了葬礼。

同时，多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佳佳从小由大川与

阿英共同养大，佳佳一直都喊大川“爸爸”。大川的妹

妹，也就是玉玉和环环的亲姑姑作证说，佳佳跟大川的

关系就像亲父女。

最终，法院认定继女佳佳与被继承人大川存在抚养

关系，依法享有继承权，判决原告玉玉享有被继承人大

川遗产四分之一份额的继承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挂了“牌照”就能开？
结果被罚3万元

开叉车，
证照一个不能少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朱永斌 胡燕云

“我们厂的叉车有车牌的啊，

你们看，这不是吗？”近日，面对温

岭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的询

问，厂老板李某指着叉车上的蓝

色“牌照”说。

当日，执法人员在当地箬横

镇的一家机械加工厂检查时，发

现一台既没有特种设备使用标

志、也没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号牌的叉车。查看整台叉车，仅

悬挂有一块蓝色号码牌，执法人

员随即对叉车司机和厂老板展开

调查询问。

经了解，此蓝色“牌照”是环

保部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

信息采集卡”编号，类似于汽车的

环保标志。

“这不是叉车车牌，叉车车牌

是绿色的。叉车是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属于特种设备，需经特检

院检验合格后办理使用登记手续

才能使用，叉车司机还需取得操

作证即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使

用未经检验的叉车存在严重的安

全隐患。”执法人员解释道。

“开个叉车竟然要这么多的

手续，我还以为有个‘牌照’就可

以了。”面对执法人员的现场说

法，李某才意识到，使用未经检验

的叉车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还违

法，并表示“马上就去申请检验”。

考虑到当事人是初犯等情

节，执法人员根据特种设备安全

法，对当事人使用未经检验的叉

车的行为，从轻发落，并处以3万

元罚款。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各叉车使

用单位，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必须使用检验合格并办理使用登

记的叉车，还需规范张贴特种设

备使用标志、悬挂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辆号牌，配备持有“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证”从业的人员，且叉

车每年都需要年检。

劳动合同签订时间与实际用工时间不一致
涉及劳资纠纷时，以哪个为准？

继父去世，继女有权分遗产吗？

应对高温

中央气象台8月16日

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中

央气象台连续第5天发布高

温红色预警、连续第27天发

布高温预警。眼下是秋粮生

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重要阶

段，气象专家提醒做好应对

工作。 新华社 徐骏 作


